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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委编办〔2012〕1号
中共沙县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开展2011年度事业单位法人年检工作的通知
县直各有关单位、各事业单位：

根据《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以及《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的规定，我县2011年度事业单位年检工作将从2012年1月1日开始。为切实保证年检工作的顺利实施，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年检对象

2011年12月31日以前经沙县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核准登记的事业单位。

二、年检时间

2012年1月1日至2012年3月31日。事业单位因特殊情况不能按时申报年检的，由其举办单位于3月31日前向沙县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书面申请延期年检，延长时间一般不超过一个月。

三、年检内容

2011年度事业单位执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情况，包括：

（一）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按照核准登记的宗旨和业务范围开展业务活动情况；

（二）资产损益情况；

（三）对《条例》和《实施细则》有关变更登记规定的执行情况；

（四）绩效和受奖惩情况；

（五）涉及诉讼情况；

（六）社会投诉情况；

（七）其他需要报告的情况。

四、有关说明

（一）在1月1日至3月31日向沙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报送上一年度执行《条例》和《实施细则》情况的年度报告、经审查年检合格的事业单位，由县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在《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正、副本上粘贴国家统一的年检合格专用标识，证书有效期限延续至2013年3月31日。

（二）年检不合格的事业单位，应按要求在规定的期限内进行整改，整改后向沙县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提交有关整改的书面报告材料。符合整改要求并按程序验收后，可视为年检合格；拒绝整改或在规定期限内整改无效的，根据《条例》及《实施细则》有关规定，其法人证书自动废止。
（三）事业单位不按照《条例》及其《实施细则》规定报送年度报告的，沙县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将根据情况分别给予书面警告并通报其举办单位，暂扣《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并责令限期改正，直至撤销登记并收缴《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和事业单位印章的处罚。
（四）年检应提交的材料：《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正、副本）、2011年度资产负债表和收入支出总表、资质认可或执业许可证复印件、事业单位年度报告补充说明以及县登记管理局要求提交的其他文件、证件。

（五）事业单位网上登记年检操作及相关资料下载请登录沙县机构编制网站http://218.86.125.181/sxbwb/index.htm 。

中共沙县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2012年1月4日
事业单位年度报告补充说明

单位：（盖章）

1、是否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                      （  ）

2、是否按照核准登记的宗旨和业务范围开展业务活动；      （  ）

3、是否继续具备承担与宗旨和业务范围相适应的民事责任能力；（  ）

4、是否继续具备相关登记事项所要求的资质；              （  ）

5、是否自核准登记后无正当理由超过一年未开展业务活动或者自行停止业务活动一年以上；                                     （  ）

6、是否在出现依法应当申请变更登记的情况后按时申请变更登记; （  ）

7、实际使用的名称，包括单位印章、标牌及其他表示该单位名称的标记与核准登记的名称是否一致；                             （  ）

8、有无抽逃开办资金的行为；                            （  ）

9、有无涂改、出租、出借《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出租、出借单位印章的行为；                                                （  ）

10、法定代表人关系所在单位：                                

11、是否独立核算；                                     （  ）

12、接受和使用捐赠、资助的情况是否符合条例和其他有关规定。（  ）

                                                  举办单位确认盖章

                                       2012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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